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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信息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工业园区42

号路
联系人 江庆 联系方式 17770177573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C3251铜压延加工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4年3月10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年度 2022年 2023年

排放量(tCO2) 5490.45 6570.06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年度 2022年 2023年

排放量(tCO2) 5128.08 6136.43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查勘，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确认：

1、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其他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的排放量为：
年度 2022年 2023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 /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tCO2) / /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tCO2) 5128.08 6136.43
净购入热力排放量(tCO2) / /
企业排放量总计(tCO2) 5128.08 6136.43

3、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2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林森 签名： 日期： 2024.3.10

核查组成员 何珊、魏弯弯

技术复核人 张学会 签名： 日期： 2024.3.10

批准人 签名： 日期： 202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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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核查机构江西政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江西

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

查。

此次核查目的为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

是否符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核算指南要求；并根据相关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正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 2022~2023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即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内化石燃料燃烧、能源的原材料用途、工业生产过程

中导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净购入电力消耗、热力消耗隐含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1.3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

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能源研究所遵守下列原则：

（1）公平公正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

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2）诚信保密

核查组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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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能源所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分工

1 张学会 核查组长。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 2023年排放源涉

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

查，报告编制等。

2 丁骥、徐杰 核查组成员。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

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资料整理、现场访问等。

2.2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4年 3月 5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包括企

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现场核查

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

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 门 访谈内容

2024.3.5

黄四龙 总经办
公司能源种类、消耗情况，重

点用能设备耗能介绍

旷军平 生产部
生产工艺过程物料使用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测量仪器仪表

的计量、校正情况
江庆 财务部 物料采购凭证、入库信息确认

2.3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核算指南》及国家发改委最新要求，根据现场审核发现，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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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4年 3月 10 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能源研究所内部管理

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能源研究所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

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朱耀庭 质量复核

2 张学会 技术复核

3.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

3.1.1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

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1）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单位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民营

企业）

- 所属行业领域：铜压延加工，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C3251，属于核算指南中的“其他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558465587B

- 法定代表人：黄四龙

- 核查报告联系人：江庆

- 地理位置：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工业园区 42 号路

- 成立时间：2010年

经营范围：铜材、铜带、铜棒、铜线、铜管、铜排 生产、加工、销售；铜的技术开发、

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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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此次核查对象的温室气体核算的相关工作由技术部具体负责。

3.1.2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通过评审受核查方提供的主要排放设施信息表、计量器具清单、校验检定报告等文件，

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能源管理及计量器具配备相

关信息如下：

- 能源管理部门：工程部

- 能源消耗种类：电力

- 能源计量统计报告情况：完整

- 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能源计量器具设备的配备和管理符合 GB/T29454-2012中的

相关要求。

- 测量设备检测情况：完整

3.1.3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拥有国内众多先进的铜加工生产设备，具备年产

2万吨铜及铜合金杆、线、带、异型材、换向器片等制品的能力。由国内外先进的检测设

备组成的产品检测系统，能精确检测出铜材的密度、导电率、抗拉强度等物理特性以及化

学成分。

生产工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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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料预处理及配料：项目原料为电解铜、电解银和工艺边角料，其中工艺边角料需

进行清洗预处理以除去其表面的油污尘土。预处理后的原料分拣配料后送生产车间进行电

炉熔化。

②电炉熔化：原料采用电炉熔化，项目配备 6台电炉（12t/d），年生产 330天，6台电

炉能熔化的物料为 23760t/a，根据物料平衡，本生产线电炉需熔化的物料为 20532.6t/a，因

此配备的电炉按 330天生产制度能满足项目产能要求。将配好的原料送至电炉进料口附近，

采用起重机根据炉子的大小将炉料分批加入电炉。在电炉内炉料加热至 1100～1200℃，为

连续加热熔化。在熔化过程中，需加入少量木炭作为覆盖剂（兼作还原剂）防止铜氧化、

挥发等。熔化后生成熔融的铜液和炉渣，炉渣通过电炉进料口捞出放至铁桶内自然冷却后

运至厂内一般固废堆放库，定期外售，炉渣冷却过程中产生的烟尘由集气罩收集后与电炉

烟气一同处理。铜液从炉缸放铜口自流入连铸机组保温炉内，防止铜液冷却固化。该工序

有含尘烟气产生，烟气通过集气罩捕集后送至冲击水浴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烟气经 15m

高排气筒外排。项目拟配备 1套冲击水浴除尘器和 1根 15m高排气筒。

②引铸：电炉中的合格铜液流入保温电炉保温，用电回执保温使其温度保持在 1150±

10℃，为防止铜液氧化，在保温电炉表面覆盖 15cm厚的木炭。保温电炉内铜液达到引杆要

求后，可开启铸机电源开关及直流调速装置电源开关，将液位跟踪浮标调整到工艺要求的

尺寸，放入炉内，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当遇到上限位时，铸机应向上运动，遇到下限

位时，铸机应向下运动）。当调试正常后，铸机会按浮标的尺寸停在需要的位置，当铜液

水面升高时，浮标上升碰上限位，就会自动带动铸机向上运动，反之当铜液减少，液面降

低时，浮标下降碰下限位开关，铸机就会自动向下运动，总之液位跟踪装置保证了结晶器

浸入铜液的深度恒定。当铸机检修或临时改变铸机位置时，可根据需要，直接按动上升、

下浮开关。控制铸机上、下的是交流电机。待一切就绪后，就可开动伺服电机操作台，使

牵引电机开到工艺需要的速度和频率，即可引棒，在牵引机的牵引下，铜水进入结晶器，

快速用水将铜水冷却成引铸铜杆坯。

③冷轧、拉拔：引铸铜杆坯经铜杆两棍冷轧机冷轧处理后再经铜线大拉机拉拔后变得

多产品无氧银铜线。

④挤压、拉拔：引铸铜杆经卷取切断后送往车间连续挤压、拉拔成截面为各种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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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带 和异型铜材。

⑤倾压冲片：将异型铜材用倾压机处理后便得到产品异型铜片，异型铜片需经碱液清

洗后方能合格入库。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正确。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现场走访相关负责人对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

进行核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信息进行了核实：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与工业其他行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地域边界为江西省鹰潭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厂址，所有生产系统、

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等均纳入核算范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涵盖了《核算指南》中

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 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 受核查方各类排放源具体情况如下：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能源的原料用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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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本次报告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放设施，受核查方的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等均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本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

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按公

式（1）计算。

E = �燃烧 + �原材料 + �过程 + �电 + �热·····················（1）

式中：

E —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燃烧— 报告主体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原材料—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过程—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电— 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热— 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燃烧 = �=1
� （��� × ���）� ·····················（2）

式中：

�燃烧—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i —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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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

按公式（3）计算：

��� = ���� × ��� ·····················（3）

式中：

���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采用指南附录二所提供的

推荐值；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GJ/万 Nm3）；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遵循《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相关指南，开展实测；

���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相关计量器具

应符合《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要求；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

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 = ��� × ��� × 44
12

·····················（4）

式中：

��� —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 —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宜参考指南

附录二表 1；

���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宜参考指南附录二表 1；
44
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3.3.2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受核查方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作为还原剂）的排放按照公式（5）计算。

�原材料 = ��还原剂 × ��还原剂 ·····················（5）

式中：

�原材料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导致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9

��还原剂 — 能源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万 Nm³），采用企

业计量数据；

��还原剂 —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还原剂（tCO2/t还

原剂），宜参考指南附录二提供的推荐值。

3.3.3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方法计算其排放量：

��过程 = �草酸 + �碳酸盐 =� ��草酸 × ��草酸 + （��碳酸盐� × ��碳酸盐） ·····················（6）

式中：

��过程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草酸为草酸分解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所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草酸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草酸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草酸为草酸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草酸（tCO2／t草酸）；

��碳酸盐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某种碳酸盐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tCO2

／t碳酸盐）。

3.3.4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方法计算其排放量：

�电 = ��电 × ��电 ·····················（6）

式中：

�电 — 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电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3.3.5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未报告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核查组经核查认为其生产中未购入热力使用，

无需计算该部分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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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

算指南》一致。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

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

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 活动水平数据 1：能源消耗量

表 3- 2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数据值 2022年度：8991.9 2023年度：10760.0

单位 MWh MWh

数据来源 财务发票 财务发票

监测方法 按月统计 按月统计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一次，按月汇总 每月一次，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

处理
无 无

核查结论
最终核算的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财

务发票。

最终核算的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财

务发票。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核算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

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

对数据进行了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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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排放因子

表 3- 4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6101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最终核算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有误，排放因子采用《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570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放因

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

表 3- 6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电量（MWh） 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22 8991.90 0.5703 5128.08

2023 10760.00 0.5703 6136.43

3.4.3.2排放量汇总

表 3- 8 核查的总排放量（tCO2）

序号 排放类型 2022年 2023年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

2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排放 / /

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5128.08 6136.43

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 /

6 总排放量 5128.08 6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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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

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核查建议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建议受核查方在温室气体排放质量保证和文件

存档方面开展以下工作：

1、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安排，进

一步完善细化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能力建设。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管理，建立完善数据计量、收集和获取过程的规章制度。

3、加强数据备份工作，包括保存、维护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

（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以便调用。

4、加强计量设备的管理，积极开展计量器具校准校验，加强企业自身监测体系的完善。

4.核查结论

4.1核查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其他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受核查方 2022~2023年度企业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序号 排放类型 2022年 2023年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

2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排放 / /

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5128.08 6136.43

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 /

6 总排放量 5128.08 6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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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

的问题。


